
贵州黔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发表的相关意见 

 

一、关于对《董事会 2013 年度内控制度自我评价报告》的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要求，在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的

指导下，编制了《董事会 2013年度内控制度自我评价报告》，监事会在审阅该报

告后，发表意见如下： 

公司强化了以财务为核心的内控体系的建设和细化，体现了公司管理层对内

控建设的重视，也证明管理层认真履行了股东的受托责任。公司董事会编制的

《2013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中载明了财务报告内控缺陷和非财务报告内

控缺陷的认定标准，有助于投资者更深入地了解公司内部控制管理体系，报告真

实、准确、完整。 

 

二、关于 2013 年度报告的书面审核意见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贵州黔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

确、完整地反映了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三、关于公司关联交易的意见 

为拓宽公司融资渠道和降低公司融资成本，简便相关程序，董事会授权公司

经营管理层在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8亿元（含 8亿元）的范围内向中国华电集团财

务有限公司办理短期贷款、长期贷款，并按公司相关制度与之签订《贷款合同》。

授权期限为 2014年 3月 25日至 2015年 3月 24日。 

监事会认为：由于现在银行信贷资金规模紧缩，获取银行资金时间长，程序

繁琐，授权公司经营层在授权额度内向中国华电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办理贷款是符

合公司日常经营建设需要的，通过中国华电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办理贷款可缩短贷

款时间、简化程序，更好地保障公司的资金需求，推动项目建设，是维护公司和

广大投资者利益的。同意董事会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向中国华电集团财务有限公

司办理贷款事项。 



 

四、关于公司核销部分资产损失的意见 

根据《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我们从公司获得并审阅了有关资料，并就相

关事宜与公司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在全面了解相关情况后，对该事项发表如下意

见： 

公司董事会对部分应收款项和固定资产核销的决议审议程序合法，依据充分；

核销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等相关规定，符合公司实际情况，核销后更能公允反映公

司的资产状况，监事会同意公司本次对部分资产予以核销。 

 

 

 

 

特此公告。 

 

 

贵州黔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四年三月二十七日 




